

院會紀錄

立法院第10屆第6會期第15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2年1月12日（星期四）9時6分

地　　點　本院議場

主　　席　游院長錫堃
秘書長　林志嘉

副秘書長　高明秋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討論事項第八案。

八、本院司法及法制、經濟兩委員會報告審查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0屆第6會期第5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經濟兩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經濟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月3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124300005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11年11月9日台立議字第1110703657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1份（含條文對照表）。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經濟委員會

審查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經濟委員會於111年12月21日（星期三）、12月26日（星期一）分別召開第10屆第6會期第2次、第3次聯席會議審查上開草案，由陳召集委員歐珀擔任主席，並邀請司法院及相關機關指派代表列席說明及答復委員詢問。
貳、司法院秘書長林輝煌報告如次：（111年12月21日）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日貴委員會審查本院及行政院會銜函請審議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修正草案」，本人奉邀前來列席報告並備質詢，深感榮幸。謹就法案報告如下，敬請指教。
(壹)、修正緣由
為提升產業之國際競爭優勢，建構更具專業、效能及符合國際潮流的智慧財產訴訟制度，並配合國家安全法的修正，同時回應各界對於專業、妥適及迅速審理智慧財產案件要求，爰全面檢討修正並進行制度性之變革。本院經參考比較法制、綜合理論與實務運作，並審慎評估各方意見後，擬具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修正草案。本次為全案修正，分七章，修正草案條文共81條，計增訂40條，修正41條，規範密度較現行法41條大幅增加。為使其架構更具體系，部分章名酌作文字修正，並新增第三章、第六章。
(貳)、修正重點
本次修法有十大特色，簡要分述修正重點如下：
一、強化營業秘密訴訟保護：
將第一審智慧財產民事事件明定專屬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下稱智商法院）管轄；侵害一般營業秘密罪之「第一審刑事案件」（含附帶民事訴訟），改由智商法院第一審智慧財產法庭審理，以落實專業、妥適及迅速審理之目標；另配合國家安全法第18條第2項規定，增訂侵害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刑事案件，由相當於高等法院層級之第二審智慧財產法庭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同時明定最高法院應設立專庭或專股辦理智慧財產案件，以貫徹審理之專業。此外，增訂營業秘密卷證去識別化之代號或代稱、卷證資訊獲知權及修正秘密保持命令制度，以保護營業秘密卷證內容；並將違反秘密保持命令罪，改採非告訴乃論，提高刑責；另引進境外違反秘密保持命令罪，以落實營業秘密訴訟保護。（修正條文第9條、第33條、第34條、第37條至第41條、第47條、第49條、第58條至第61條、第67條、第69條、第76條、第77條）
二、智慧財產案件集中審理：
增訂採行律師強制代理制度之特定事件，或其他事件因案情繁雜或有必要時，法院應與當事人商定審理計畫。另為提升訴訟效能，並規範違反審理計畫事項之法律效果。（修正條文第18條）
三、擴大採行律師強制代理：
考量智慧財產民事事件具高度法律專業，為保護當事人權益，促進審理效能，新增特定類型之智慧財產民事事件（如因專利權、電腦程式著作權、營業秘密涉訟之民事訴訟事件；上訴第三審及再審事件等）應由律師強制代理。（修正條文第10條至第17條）
四、擴大專家參與審判：
針對智慧財產民事事件審理程序，增訂「查證」、「專家證人」及「法院徵求第三人意見」制度：
(一)為協助法院於新興高度技術性與專業性之訴訟事件發現真實，並解決證據偏在問題、促進當事人訴訟上武器平等，參考日本特許法規定，引進起訴後得聲請法院選任中立之技術專家，執行蒐集證據程序之「查證」制度。（修正條文第19條至第27條、第78條）
(二)為求專業、妥適、迅速解決當事人之紛爭，增訂準用商業事件審理法採行之「專家證人」制度。（修正條文第28條）
(三)智慧財產民事事件，涉及法律適用、技術判斷或其他必要爭點，為協助法院在具體個案作出正確判斷，有藉由廣泛參酌第三人提出具參考價值的專業意見或資料之必要，故參考憲法訴訟法及日本特許法規定，增訂「法院徵求第三人意見」制度。（修正條文第29條）
五、專利及商標救濟採行對審制：
配合經濟部擬具之「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與「商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將專利、商標案件之救濟程序，由現行之行政訴訟程序，改採準用民事訴訟程序之「對審制」，增訂第三章及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55條至第58條）
六、紛爭解決一次性：
增訂建立司法審理與行政審議間之資訊交流制度、徵詢智慧財產專責機關意見制度、專屬授權之訴訟告知義務及智慧財產權有效性判斷歧異之再審限制，以避免裁判歧異。（修正條文第43條、第45條、第46條、第50條、第71條）
七、促進審理效能：
技術審查官製作之報告書，法院認有必要時，得公開全部或一部內容；且應予當事人辯論之機會，始得採為裁判基礎。降低被害人舉證之證明度，另課予被控侵權行為人具體答辯義務。（修正條文第6條、第36條）
八、司法E化升級：
修正擴大運用科技設備參與訴訟程序對象，及增訂裁判正本得以電子文件送達。（修正條文第5條、第54條、第58條、第71條）
九、增訂被害人訴訟參與制度：
智慧財產刑事案件，具有高度技術與法律專業特性，著眼於智慧財產權益之無體財產性質，對於受侵害之內容、範圍及造成之危險或損害等，當屬被害人最為知悉，為保障被害人之權益，增訂準用刑事訴訟法關於被害人訴訟參與之規定。（修正條文第71條）
十、解決實務爭議：
修正「更正再抗辯」制度及「附帶民事訴訟程序」等規定，強化訴訟之紛爭解決機能。（修正條文第44條、第68條至第70條）
(參)、結語
本院及行政院函請貴院審議之「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修正草案」，係落實營業秘密訴訟保護及契合各界對於專業、妥適及迅速審理智慧財產案件之要求，期能儘速通過，以強化我國企業之國際競爭力，並開啟符合國際潮流之智慧財產訴訟新制度，敬請各位委員支持並予指教。謝謝！
參、法務部政務次長蔡碧仲報告如次：（111年12月21日）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奉邀列席大院貴聯席委員會審查司法院、行政院函請審議「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修正草案」（下稱本修正草案）案，代表本部列席報告如下，敬請指教。
一、本修正草案係為提昇我國產業競爭優勢，使智慧財產案件得以專業、妥速審理，殊為重要
智慧財產案件攸關我國產業競爭力及權利人之重要財產利益，其中營業秘密案件，更與國家安全深切相關。本修正草案係為建構專業、效能及符合國際趨勢之智慧財產案件訴訟制度，俾以提昇智慧財產案件之審理專業度及妥速性，殊為重要。
本修正草案程序除擴大科技設備運用以達司法E化外，並採行多種促進審理效能之制度，例如民事事件擴大採行律師強制代理、擴大專家參與審理等，並增訂法院與智慧財產專責機關間之資訊交流制度。另在刑事案件部分，將第一審營業秘密案件改為由智慧財產法院審理，而侵害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第一審刑事案件，由第二審智慧財產法庭審理，並加強卷證內容秘密性之保護及審理程序中之秘密保持命令運用制度，並提高違反秘密保持命令時之罪責，及增訂於境外違反秘密保持命令之罪，均有助於強化審理程序的專業性及妥適性。此外，於最高法院設立專庭或專股審理智慧財產案件，以達法律見解之一致性，亦有助於相關刑事案件儘速確定，且避免判決見解歧異而有礙對營業秘密之妥速保護。
二、本部對本修正草案有關刑事訴訟部分之意見
(一)就刑事案件卷證內容涉及營業秘密之閱卷規定，本部先前提出之建議意見已為修正草案參採
本修正草案於第6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智慧財產刑事案件之卷宗及證物之內容涉及營業秘密者，法院得依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不公開審判，法院並得依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限制卷宗及證物之檢閱、抄錄、攝影或其他方式之重製，旨在避免營業秘密於審理過程中再度外洩，使得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的權益反而因此再次遭受損害，並同時平衡訴訟中當事人之閱卷權。
本修正草案於行政院研商階段，本部提出第60條第3項所指有關前2項之不公開審判及卷宗、證物之檢閱、抄錄、攝影或其他方式之重製範圍及方法等事項，涉及保護營業秘密及維護當事人、辯護人等訴訟上權益，建議比照刑事訴訟法第38條之1規定，由司法院會同行政院定之。該意見經主管機關司法院參採修正第60條第3項，併同修正民事事件程序之第33條第7項，就不公開審判及閱卷等相關事項之規定，均由司法院會同行政院定之，以確保訴訟參與者之權利。
(二)本修正草案將營業秘密刑事案件改為由智慧財產法院審理，並引入相關有助營業秘密妥速審理及保護之規定
本修正草案將第一審營業秘密刑事案件，即犯營業秘密法第13條之1、第13條之2、第13條之3第3項及第13條之4之罪之第一審刑事案件，由地方法院改為由第一審智慧財產法庭審理，侵害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第一審刑事案件（即違反國家安全法第3條第1項及第2項），而犯國家安全法第8條第1項至第3項之罪之案件，則由第二審智慧財產法庭審理，建構專庭偵審之司法制度，營業秘密與涉及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等具高度專業性之案件，得集中由專業之智慧財產法院審理，並配合加強卷證內容秘密性之保護及審理程序中之秘密保持命令運用、提高違反審理中秘密保持命令之罪責，並引進於境外違反秘密保持命令之罪等制度，使營業秘密保護及妥速審理得以落實，敬請大院支持。
三、結語
為維護國家安全、保護企業資產與競爭力，以及確保我國經濟發展命脈，本部極為重視並持續督請檢調機關積極偵辦侵害營業秘密刑事案件，除已修法增訂偵查保密令制度，避免營業秘密二次外洩，促進偵查效率，亦已訂頒「檢察機關辦理營業秘密案件注意事項」，並訂定「釋明事項表」供企業迅速保全證據，有效提出告訴。此外，更積極舉辦各項說明會，強化與產業界雙向交流，並透過媒體報導及各種社群網站擴大宣導，提高企業對營業秘密保護之法律知識，及建立營業秘密保護的全民意識。未來亦將秉此原則，持續提升所屬人員專業知能，積極查緝營業秘密侵害案件，強化偵查效率與正確性，落實對「護國神山群」之營業秘密保護，共維國家及人民利益。
以上報告，敬請主席及各位委員指教。
肆、與會委員於111年12月21日聽取報告並詢答完畢後，旋於同年月26日繼續審查該案，乃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並將全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
一、第一章章名、第一條、第四條至第七條、第二章章名、第八條、第十條至第十六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八條，均照案通過。
二、第二條，修正如下：
第二條　　智慧財產案件之審理，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分別依民事訴訟、刑事訴訟或行政訴訟程序應適用之法律。
三、第三條，修正如下：
第三條　　本法所稱智慧財產法院，指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所稱智慧財產法庭、商業法庭，指智慧財產法院之智慧財產法庭、商業法庭。
本法所稱智慧財產案件，指下列各款案件：
一、智慧財產民事事件。
二、智慧財產刑事案件。
三、智慧財產行政事件。
四、其他依法律規定或司法院指定由智慧財產法院管轄之案件。
四、第九條，除將第一項中「第五款」修正為「第四款」外，餘照案通過。
五、第十七條，除將第一項中「……之規定，……」修正為「……規定，……」外，餘照案通過。
六、第二十條，除將第三項末句「……之規定。」修正為「……規定。」外，餘照案通過。
七、第二十九條、第三章章名、第五十五條、第五十七條及第五十八條，均不予增訂。
八、第三十條至第三十八條、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三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條、第五十二條至第五十四條、第四章章名、第六十條、第六十一條、第六十四條、第六十五條、第六十七條、第五章章名、第七十二條、第七十四條、第六章章名、第七十六條至第七十八條、第七章章名、第八十條、第八十一條，除將章次、條次分別修正為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七條、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五條、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第五十一條至第五十三條、第三章、第五十五條、第五十六條、第五十九條、第六十條、第六十二條、第四章、第六十七條、第六十九條、第五章、第七十二條至第七十四條、第六章、第七十六條、第七十七條外，餘均照案通過。
九、第三十九條，除將條次修正為第三十八條，另第二項中「第三十七條」修正為「第三十六條」外，餘照案通過。
十、第四十條，除將條次修正為第三十九條，另第二項、第三項中「第三十七條」均修正為「第三十六條」及第五項修正為「關於聲請或請求撤銷秘密保持命令之裁定，應送達於聲請人及相對人。」外，餘照案通過。
十一、第四十一條，除將條次修正為第四十條，另第一項中「第三十七條」修正為「第三十六條」外，餘照案通過。
十二、第四十四條，除將條次修正為第四十三條，另第一項中「第四十二條」修正為「第四十一條」外，餘照案通過。
十三、第四十五條，除將條次修正為第四十四條，另第一項中「第四十二條」修正為「第四十一條」外，餘照案通過。
十四、第四十七條，除將條次修正為第四十六條，另第六項第二句修正為「準用第三十六條至第四十條規定」及第七項末句「……之規定。」修正為「……規定。」外，餘照案通過。
十五、第五十條，將條次修正為第四十九條，修正如下：
第四十九條　　下列各款之處分確定時，當事人不得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一款規定，對於專利權、商標權、品種權侵害事件之確定終局判決提起再審之訴：
一、專利權舉發、商標權評定或廢止、品種權撤銷或廢止成立之處分。
二、延長發明專利權期間舉發成立之審定。
三、核准更正專利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之審定。
前項情形，假扣押、假處分或定暫時狀態處分事件之相對人，不得向聲請人請求賠償因假扣押、假處分或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受之損害。
十六、第五十一條，除將條次修正為第五十條，另第一項中「……之規定。」修正為「……規定。」外，餘照案通過。
十七、第五十六條，將條次修正為第七十條，修正如下：
第七十條　　關於撤銷、廢止商標註冊或撤銷專利權之行政訴訟中，當事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同一撤銷或廢止理由提出之新證據，智慧財產法院仍應審酌之。
智慧財產專責機關就前項新證據應提出答辯書狀，表明他造關於該證據之主張有無理由。
十八、第五十九條，除將條次修正為第五十四條，另第一項中「第三條第三款本文、第五款」修正為「第三條第二款本文、第四款」外，餘照案通過。
十九、第六十二條，除將條次修正為第五十七條，另第一項中「第五十九條」修正為「第五十四條」外，餘照案通過。
二十、第六十三條，除將條次修正為第五十八條，另第一項、第二項中「第五十九條」均修正為「第五十四條」外，餘照案通過。
二十一、第六十六條，除將條次修正為第六十一條，另第一項中「第六十四條」修正為「第五十九條」外，餘照案通過。
二十二、第六十八條，除將條次修正為第六十三條，另第一項、第二項中「第五十九條」均修正為「第五十四條」及第一項、第二項、第五項中「……之規定」均修正為「……規定」外，餘照案通過。
二十三、第六十九條，除將條次修正為第六十四條，另第一項、第二項中「第五十九條」均修正為「第五十四條」及第四項中「第四十九條」修正為「第四十八條」外，餘照案通過。
二十四、第七十條，除將條次修正為第六十五條，另第一項中「第五十九條」修正為「第五十四條」及第二項末句「……之規定。」修正為「……規定。」外，餘照案通過。
二十五、第七十一條，將條次修正為第六十六條，修正如下：
第六十六條　　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十六條至第四十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五十三條規定，於審理第五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案件或其附帶民事訴訟時，準用之。
第四十九條規定，於審理違反商標法案件而提起之附帶民事訴訟時，準用之。
第五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案件，準用刑事訴訟法關於被害人訴訟參與之規定。
二十六、第七十三條，除將條次修正為第六十八條，另第一項中「第三條第四款、第五款」修正為「第三條第三款、第四款」外，餘照案通過。
二十七、第七十五條，將條次修正為第七十一條，修正如下：
第七十一條　　第二十九條至第四十條、第四十六條、第五十一條及第五十二條規定，於有關智慧財產行政事件，準用之。
辦理智慧財產民事事件或刑事案件之法官，得參與就該事件或案件相牽涉之智慧財產行政事件之審判，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
二十八、第七十九條，將條次修正為第七十五條，修正如下：
第七十五條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繫屬於法院之智慧財產民事事件，適用本法修正施行前之規定。但經當事人合意適用修正施行後之第十八條至第四十條、第四十二條、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及第五十三條規定者，不在此限。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繫屬於法院之智慧財產刑事案件及其附帶民事訴訟，適用本法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繫屬於法院之智慧財產行政事件，適用本法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伍、爰經決議：
一、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本案不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陳召集委員歐珀出席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1份。


